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沪税函〔2020〕15号 

加  急 
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 

全面精准促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

税费政策落实的通知 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各

税务分局、市局机关各处室（局）： 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本市税务系统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和税务总局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，认真落实各项支

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政策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。但在

自查、走访中也发现，仍有纳税人、缴费人对部分政策知晓度不

够高，一些政策落实不够精准，还有个别环节政策执行不够迅速

等问题。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统筹推进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策部署，落实税务总局王军局长关于税

费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的批示要求，现就促进本市税务系统进一步

切实加强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政策落实工作，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开展新一轮政策宣传辅导 

服务本市复工复产企业政策需求，对已出台和新出台的税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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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政策，持续通过税务网站、12366 纳税服务热线、税务微信

公众号、税务微博以及媒体等开展多渠道、广覆盖的政策宣传。

各基层单位应充分运用纳税人学堂等载体开展远程视频政策辅

导，帮助纳税人充分知晓和准确理解各项政策。业务部门及时做

好各项新出台政策的针对性解读、辅导等工作，形成新一轮政策

宣传辅导热潮。 

二、加强政策落实过程管理 

市局继续加强与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委等部门沟通，持续获取

政策享受名单，下发基层部门对接落实。市区两级税务机关要会

同相关部门加大协同共治，促进政策精准实施。各区税务局、第

三税务分局加强政策再学习、再培训，确保一线人员精准掌握政

策要求，及时准确办理优惠申报。政策落实部门要继续利用税务

大数据，筛选相关政策辅导对象，加强申报过程管理，及时提醒

错误申报企业更正申报。风险管理部门要配合政策落实部门，加

强政策落实风险分析监控，确保所有政策落实无盲区、无错漏。 

三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 

市区两级税务机关要加强调研走访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密切跟

踪受疫情冲击较大相关行业企业政策落实情况。对企业反映的问

题，要及时收集，认真研究，主动反映，尽快解决。各区税务局、

第三税务分局要按照政策执行反馈要求，每周向市局（政策法规

处）报送政策执行反馈情况。要坚持效果导向，力戒形式主义和

官僚主义，实而又实、细而又细地落实好各项税费政策。要配合

有关部门做好政策落实情况调研、督查、审计等监督工作，全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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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。 

四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 

要坚决贯彻依法征税的原则，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，

该减的减、该免的免、该延的延、该缓的缓、该退的退。坚持税

收法定原则，要在现行税收制度框架下执行各项税收政策，确保

政策落实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落实政策过程中，发现不

符合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规范性文件规定的，要及时向上级税

务机关报告。 

五、加强领导和统筹推进 

本市各级税务机关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、政治自觉和行动自

觉，做好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政策落实工作，健全

优化政策落实工作机制，统筹研究工作安排，认真抓好督导落实。

各单位、各部门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负责统筹推进

分管条线政策落实，各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，协同推进，确

保政策落实工作高效运转。 

六、加强自查督查和考评 

开展政策边落实边自查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，及时补短板、

强弱项。加强政策落实专项督查，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

确保政策执行不打折扣、不走样。运用绩效考评等方式，加强政

策落实情况考核和结果运用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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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

政策法规处承办 
办公室2020年3月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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